
灌政办发〔2014〕94号
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灌南县
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驻灌部省市属单位：

    为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，更好地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经县政府研究，决定成立灌南县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领导小组。组成人员如下：
    组  长：吕  洁   县委常委、县政府常务副县长      

副组长：吴爱军  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

        晏久仁   县国土局局长

成  员：朱进法  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        耿学双   县住建局局长

        徐开明  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、金融办主任

            汪富昌  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县人社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杨广华   县委农工部副部长

            李晓霞   县住建局副局长、规划局副局长

        张亚东   张店镇党委书记、县经济开发区
管委会主任

        潘井开   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

        孙存康   县农委主任、灌南现代农业示范区
管委会主任

        卢凯富   百禄镇党委书记、灌南生态农业
产业区管委会主任 

孟  跃   新安镇镇长

任红剑   堆沟港镇镇长

朱海波   田楼镇镇长

吴发亮   三口镇镇长

蒋国荣   百禄镇镇长

张峻松   新集镇镇长

何昱君   李集乡乡长 

王士富   孟兴庄镇镇长

祝银伟   汤沟镇镇长

朱晓文   张店镇镇长

常二华   北陈集镇镇长

   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县国土局，晏久仁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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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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